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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  
 

李慧琼議員動議的 2項擬議決議案和  
辯論及表決安排  

 
 謹請議員察悉，按內務委員會 (“內會 ”)的建議，立法會
主席已免卻所須預告，批准內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於上述會議，

動議下列2 項擬議決議案：  
 

(a)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第一項擬議決議案”)(附錄 1)；及  
 

(b)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第 27(1) 條 動 議 的 擬 議 決 議 案 (“ 第 二 項 擬 議
決議案 ”)(附錄 2)。  

 
主席已指示把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

議程上。  
 
2. 上述 2項擬議決議案均旨在授權立法會會議或委員會
會議，在指明的期間內，可按照《議事規則》，藉立法會決定

的方式遙距進行會議。為善用議會時間及避免議論重複，主席

已決定合併辯論該2項擬議決議案，之後逐一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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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協助議員審議上述擬議決議案，現列出以下相關

程序，主席會： 

 

(a) 先請李議員發言及動議第一項擬議決議案，然後
就該項擬議決議案提出待議議題，展開合併辯論； 
 

(b) 請其他議員發言；  
 

(c) 請李議員答辯，辯論隨即結束；  
 

(d) 就第一項擬議決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及  

 
(e) 請李議員動議第二項擬議決議案，並隨即就該

擬議決議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4. 謹提醒議員，根據《內務守則》附錄 IIIA，此項合併
辯論的時間 (包括就 2項擬議決議案進行表決 )最多 4小時。每位
議員只可在合併辯論中發言一次，時限為5分鐘；而議案動議人
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5分鐘。 
 
 
 
 

立法會秘書  
 
 
 
 

(韓律科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1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決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決   
 

(a) 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修訂
方式列於附表；及  

 
(b) 本決議自立法會提出和通過本決議當日起實施。  

 
 

 
 
  



 

附表  
 

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1. 加入第 81A條  

N部，在第82條之前 
加入  
 

“81A.  立法會或委員會的遙距會議  
(1) 立法會可藉於實體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授權立法

會會議或該決議所指明的委員會的會議，在該決

議所指明的期間內，當立法會主席或某指明委員

會的主席決定，立法會或該委員會因該決議所指

明的某事件或事故 (包括緊急情況或公眾安全受
威脅的情況 )而不能進行實體會議時，可藉立法
會決定的虛擬、數碼或電子方式遙距進行。  

 
(2) 第 (1)款提述的決議不容修正而須付諸表決。  

 
(3) 根據第 (1)款進行遙距會議的虛擬、數碼或電子

方式，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功能 
 

(a) 包含視訊及音訊功能；  
 
(b) 容許議員實時參與會議，以及廣播會議過

程；及  
 
(c) 有助記錄會議過程，以便根據本議事規則

第6(6)條 (立法會秘書的職責 )製備會議過程
正式紀錄。  

 
(4) 凡設有電子表決系統，以供在遙距會議上按命令
進行點名表決之用，該系統的操作規定須包括措

施確保表決的準確性及安全性，讓出席而又參與

表決的議員身份得以核實，並有助適時宣布每次

表決的結果。  
 

(5)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適當，可為根據第 (1)款遙距
進行的會議，指定香港境內一處或多於一處



 

 

地方，包括與會議員或其他人可遙距出席或參與

會議的任何虛擬、數碼或電子位置。  
 

(6) 根據第 (1)款遙距進行的會議須按照附表 3的
規定舉行。  
 

(7) 在本條中，“實體會議 ”指與會議員或其他人均非
以虛擬、數碼或電子方式出席或參與的立法會會

議或委員會會議。 ”。  
 
 

2. 加入附表3 

在附表2之後 
加入  
 

“附表3 [本議事規則第81A條 ] 
 
立法會及委員會進行遙距會議的程序  

 
 
本附表的適用範圍  
 
1.  本附表適用於依據本議事規則第 81A(1)條 (立法會或
委員會的遙距會議 )所指的立法會授權而進行的立法會或
委員會遙距會議 (“遙距會議 ”)。  
 
2.  載於本議事規則、《內務守則》，以及根據本議事

規則訂立的任何其他規則及程序的規定，須繼續有效，但經

本附表修改或增補者除外。  
 
 
會議預告  
 
3.  凡立法會主席或委員會主席決定，本議事規則第

81A(1)條 (立法會或委員會的遙距會議 )提述的決議所指明的
事件或事故已達到一個程度，導致立法會或委員會不能在立

法會綜合大樓進行實體會議，他可指示立法會會議或該委員

會的會議遙距進行。遙距會議的預告及議程須按照本議事規

則的現有條文發出。  
 
 



 

 

進行遙距會議  
 
4.  凡進行遙距會議：  
 

(a) 立法會主席或委員會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
其他議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出席會議的其他議
員及獲邀或被傳召出席會議的人士，須透過立法

會根據一項依據本議事規則第 81A(1)條 (立法會
或委員會的遙距會議 )通過的決議所決定的虛
擬、數碼或電子方式，從香港境內的地方遙距參

加會議；  
 

(b) 立法會主席或委員會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
其他議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具有本議事規則
現有條文所規定的一切權力；  

 
(c) 出席會議的立法會議員或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與

會者，須透過根據 (a)段決定的虛擬、數碼或電子
方式，從香港境內的地方參與會議，並須在參與

會議期間於屏幕上顯示其樣貌；及  
 

(d) 就點算會議法定人數及在會議上進行表決而
言，按照 (c)段參與遙距會議的立法會議員或委員
會委員，須視作出席會議計算。與會議員的身份

須按照立法會主席訂定的程序或指引予以核實

或認證。  
 
 
在遙距會議上進行表決  
 
5.  只有在進行表決時在席的議員才可參與表決。  
 
以舉手形式進行表決  
 
6.  除第 9段另有規定外，在遙距會議上進行的表決須
按照本議事規則第 47條 (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的表決 )的規定
和立法會主席訂定的程序或指引 (視何者適用而定 )，根據第
4(a)段決定的虛擬、數碼或電子方式，以舉手形式進行。  
 
7.  就委員會 (全體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



 

 

委員會除外 )在會議上進行的任何表決而言，不論是否有命令
進行點名表決，若主席命令或有委員要求，立法會秘書處會

通知委員有關表決即將進行。  
 
8.  視乎是否設有電子表決系統而定，在有命令進行

點名表決時，在遙距會議上進行的表決須按照本議事規則

第 49條 (點名表決 )的規定和立法會主席訂定的程序或指引
(視何者適用而定 )，根據第4(a)段決定的虛擬、數碼或電子方
式進行。  
 
電子表決系統的使用  
 
9.  如設有電子表決系統，以供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遙距會議上按命令進行

點名表決之用，則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財務委員

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可指示出席而又參與表決的

議員在進行點名表決時，須按照立法會主席訂定的程序或指

引使用該電子表決系統進行表決。  
 
10.  根據第 9段訂定的程序或指引可規定與進行點名
表決的方式有關的事宜，包括如何核實或認證出席而又參與

表決的議員的身份，以及確定在遙距會議上進行點名表決時

所作的表決。  
 
11.  在使用電子表決系統就某事項進行表決前，立法會

秘書處會通知議員有關表決即將進行。  
 
 
公眾參與 

 
12.  若遙距會議過程的紀錄透過立法會網站或可供公眾

人士瀏覽的社交媒體平台，以網上廣播形式提供予新聞界及

公眾人士，該等會議即當作公開舉行。  
 
13.  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可透過立法會網站或可供公眾人

士瀏覽的社交媒體平台，旁聽立法會或委員會在遙距會議上

的公開會議過程。  
 
14.  在遙距會議進行當日全部時間，公眾不得進入會議

廳範圍。  



 

 

 
 
立法會主席訂定程序或指引的權力  
 
15.  立法會主席除有權訂定第 4(d)、 6、 8及 9段所指的程
序或指引外，亦可就與進行遙距會議有關的任何事宜訂定其

他程序或指引。 ”。  
 
 
 



附錄 2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決議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382章 )第27(1)條 ) 
 

        
 
 
議決由立法會提出和通過本決議當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止，凡立法會主席或《議事規則》第 93(e)條所界定的任何委
員會 (“指明委員會 ”)的主席決定，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該段
期間已達到一個程度，導致立法會或指明委員會不能在立法會

綜合大樓進行實體會議，立法會會議或指明委員會的會議根據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第 27(1)條獲授權，可
按照《議事規則》第 81A條及附表 3的規定，藉立法會主席決
定的虛擬、數碼或電子方式遙距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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